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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 

論台灣的司法人事權 

王金壽

 國立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助理教授 

摘要 

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之間存在

著緊張衝突的關係，而此問題對於台灣的檢察體系更是嚴重。最近

法務部對於檢察長的調動，引起九位由檢察官所選出的檢審委員的

質疑與抵制，就是一例。為了瞭解此問題之根源，本文將先探討法

院人審會運作之情形以及改革派法官如何應用人審會作為改革的著

力點；其次、改革派檢察官參選檢審委員的運動策略多少受到改革

派法官的影響；第三、由於台灣民主政治品質的低落，使得這些改

革派法官與檢察官，只尋求法官和檢察官內部的民主動員，幾乎缺

乏民主可問責性，因此變成司法體系的內部民主與對外部的獨立；

第四、本文結論將指出，其他國家 judicial council（「司法人事委員

會」）組成方式（部分委員政治任命、部分委員由司法體制內部的

檢察官和法官選出），是台灣尋求檢察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之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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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一個值得借鏡的制度。 

關鍵詞：司法獨立、民主可問責性、人審會、檢察改革、檢審會、

法官法 

法院也是執政黨的-----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 
法院是我們的----一群法官和檢察官1

壹、前言 

    去年（2007）法務部的檢察長調動，導致檢審會內部嚴重

衝突，「民選」檢審委員不僅集體缺席，甚至公開批判法務部

的違反程序（或是違法）行為，後來在法務部與民選檢審委員

各讓一步之下，通過修改後的檢察長人事調動名單。檢察官改

革協會重要成員陳瑞仁檢察官（2007）稱此次行動「輸掉戰役、

贏得戰爭」，同時宣稱「這場戰役雖然結束，這十年來的檢改

戰爭則尚未終了。」 

  此次事件的爭議之一在於：「誰有權力調動檢察長？要透

過哪些機制來調動？這樣的人事調動是否合適？」這些問題不

單只是在這單一事件中突顯出來，誠如陳瑞仁所宣稱：「這十

年來的檢改戰爭則尚未終了。」從過去到現在，這一個關於人

事主導權的問題，是司法改革和檢察改革上一個抗爭的主軸。

在過去戒嚴時代，國民黨、司法院和法務部控制司法體系主要

透過兩個手段：一是案件控制，另一是人事控制。人事的控制

是為了幫助案件的控制。但是隨著部分司法改革運動的成功

                                                 
1 在 2002 年我正進行博士論文田野調查時，有一次要訪問一位檢察官。在

訪談之前，我受邀一起與數名法官和檢察官吃飯，他們包括了地方法院院

長、高分檢檢察長、地檢署檢察長及數名檢察官、法官。席中有人提到法院

過去是國民黨的，許多人附和。接著有人說，法院現在是我們的，又有多人

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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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院的事務分配）以及基層司法人員獨立意識的覺醒（如

屏東地檢署的檢察官們自主發起的協同辦案、檢改會的成立

等），使得司法高層無法毫無遮掩地介入個案。一位改革派法

官也說，「在司法獨立的大旗之下，要能介入干預司法的手段

其實不多，而人事權是最常用的」（受訪者 134）。 

本文將透過司法獨立改革的歷史與司法人事權，來探討台

灣現今民主政治與司法獨立的關係。本文首先討論司法獨立與

民主可問責性（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之間的緊張關係，

接著簡略回顧關於司法人事權改革的歷史，將指出過去的法院

和檢察體系的改革都著重於體系的獨立改革，對於司法的民主

可問責性則幾乎很少觸及。這些有改革意識的法官和檢察官

們，主要是以司法體系的內部民主，來對抗司法體系內部不當

控制和干涉；但是，對於司法體系如何回應民主政治的要求或

是對民主政治負責，則忽略不談。他們對於這問題的忽略，多

少是基於一個現實考量：台灣民主政治的缺陷。我們要同時討

論改革派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如何分別回應這問題。本文最

後要指出，要在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必須要有制度性的設計，特別是掌握法官和檢察官人事權的人

審會和檢審會委員的組成和任命方式上做出修正。 

貳、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 

    隨著司法權的擴大，社會對司法的要求和監督也同樣的升

高 。 司 法 獨 立 與 民 主 監 督 兩 者 之 間 存 在 著 一 個 緊 張 性

（ Cappelletti 1985; Russell 2001; Seidman 1988; She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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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2 司法獨立就是要讓法官免於某種形式的政治可問責

性（Resnik 2005, 589）。我們如何確保一個獨立行使職權的法

官不會濫權？一個獨立的司法體制如何回應民主政治和社會

的要求？或是如Cappelletti（1985）所提出的問題：「誰來監督

監督者？」（Who watches the watchmen?）3 怎樣的民主監督，

才不會妨害司法獨立？如果司法過於獨立的話，「沒有監督之

下，司法獨立將導致司法暴政」（Friedrich 1950, 110）。但是如

果司法完全回應民主政治的話，那司法可能到最後不僅無法保

障少數弱勢團體的人權，還將導致憲政民主的崩潰（Croley 

1995）。4 簡而言之，司法的「民主可問責性和正當性隨著法

官獨立性的增加而遞減」（Georgakopoulos 2000, 205）。至今所

有的政治和法學理論，對於司法獨立與民主政治還沒有一完

整、一致的見解（Seidman 1988）。 

Cappelletti（1985）對於司法體制和政治社會之間的關係，

提出三個模型。5 第一、「鎮壓或是依賴模型」（the repressive or 

dependency model）：司法直接在政治人物或是政黨的控制之

下，過去的蘇聯或是戒嚴時期前的台灣，都是可以算是這種模

型 。 第 二 、「 統 合 自 主 模 型 」（ the corporative-autonomous 

model）：司法組織和社會政治部門，幾乎完全隔離，歐陸的義

                                                 
2 但Burbank和Friedman（2002）有不同意見。

3 當然不是只有who的問題，還有how這個問題。

4 Croley（1995）對於選舉式的司法（elective judiciary）對法治和憲政民主的

衝擊，有更深入的討論。

5 Nonet和Selznick（1978）有非常類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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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法國、以及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可以列入此模型之中。第

三、「回應或是消費者取向模型」（the responsive or consumer 

oriented model）：在此模型之下，司法不僅負有法律的責任，

同時也必須負有社會、政治責任；美國州政府層級的法官，最

接近此模型。此模型的基本理念是，在民主政治之下，要求權

力分治，同時要求所有的權力不可以不受限制和控制。此模型

可以回應「who watches the watchmen？」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就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來說，鎮壓或是依賴

模型是最缺乏司法獨立，但卻是最負責的司法體制，只是它向

統治者負責，而不是回應人民的要求。統合自主模型是最獨立

的司法體制，但是它也受到最少的監督。並且經常追求組織的

自身利益遠大於回應政治和社會部門的要求。Cappelletti 認

為，只有回應或是消費者取向模型，才能在司法獨立與民主監

督的緊張關係之下，取得一個平衡點。 

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之間的是一相當複雜的關係。在

其中美國憲法學者最被迷住（obsessed）（Friedman 2002）的

問題是違憲審查上的「反多數決難題」（countermajoritarain 

difficulty）（Bickel 1962）：一個不用向選民負責的大法官在哪

些條件下，可以宣布代表民意的國會所通過的法律或是行政部

門的政策違憲？或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不民主」的司法要

在民主體制中扮演何種的角色？ 6 另一個關於民主可問責性

的議題是，法官不僅要做判決，還必須在判決中公開說明判決

                                                 
6 關於此議題的一些重要著作包括了Bickel 1962，Bork 1990，Dworkin 1977
和Ely 1980 。 



 
 
 120《台灣政治學刊》‧第十二卷第二期‧2008/12‧〈司法政治專題研究〉

的理由為何，特別是當同一個審判中有不同意見時。7 這不僅

可以確保司法審議過程的透明化，也可以提升民主的品質。 

本文主要的目的不在於全面性地討論此議題，而是針對台

灣自解嚴之後，司法獨立改革與民主可問責性的關係做為討論

核心，特別是晚近引起社會大眾所注意的關於司法人事權的問

題。法官的任命方式雖然只是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之間的

相關議題之一，但卻佔據相當核心的地位。第一、它決定了司

法權力來源的正當性：如果是君王任命法官，那法官的權力來

自君王。如果是透過民主政治程序來任命，那法官的權力正當

性則來自人民的任命。這將決定我們的政治到底是屬於哪一種

體制。第二、民主政治可以透過法官的任命來影響司法的走向

（Peretti 1999）。 

誠如 Judith Resnik（2005）所言，民主政治理論從來沒有

規範過如何挑選法官。民主政治理論討論正義、權利、法治、

限制國家權力和選舉等問題，它雖有規範不可依照特定標準

（例如單一政治意識型態、族群、性別等）來挑選法官，但無

法導引出如何挑選法官的一套標準。在民主國家中，有各種不

同的挑選法官方式；更奇特的個案是美國，單一國家內有好幾

種挑選法官的方式，不僅各州有自己挑選法官方式，即使連聯

邦層級也不只一種挑選法官的方式。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主要有兩個方式來控制和影響司法

人員。一個是任命的過程，另一種是司法體系內部的馴化。越

                                                 
7 關於此議題，請見美國幾位大法官的著作：Brennan 1986，Douglas 1948
和Ginsburg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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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其中一種方式，經常同時就淡化另一種方式。不同的司法

體系有不同的方式去處理政治部門和司法部門的問題。以任命

過程來處理這問題的代表個案是美國：不管是經過民選或是總

統提名國會同意，法官任命必須得到政治部門的同意；而在獲

得政治部門同意之後，法官經常獲得很高的獨立性。最明顯的

例子，則是美國的大法官。 

美國這種強調任命過程的重要性的例子，和台灣的經驗相

差甚遠。和台灣經驗較接近的是歐陸（Guarnieri and Pederzoli 

2002）和日本（Ramseyer and Rasmusen 2003）的傳統。在法官

任命過程中，政治部門很少介入，而且這些新任命的法官都相

當年輕，因此必須在司法內部建立一套機制來馴化和控制法

官。由於法官的任命過程相對單純，因此最能控制和影響法官

的是司法體系內部的人事升遷、調動和懲處。而這最重要的機

制就是 Judicial Council（暫譯「司法人事委員會」）（Guarnieri 

2001; Guarnieri and Pederzoli 2002; Hammergren 2002; Pederzoli 

and Guarnieri 1997）。在台灣的脈絡下，人審會就是司法人事委

員會。為了尋求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的平衡點，幾乎在大

部分民主國家的例子中，司法人事委員會的成員都是採取部分

來自司法體系，部分來自政治部門（不管是經過國會還是總理

或總統任命），幾乎已經很少有國家採取政治部門或是司法部

門完全獨佔的制度。以法國來說，七名司法人事委員會委員來

自司法體系，其他五名來自政治部門（總統、司法部長、另三

名分別由總統與上、下議院議長任命）。西班牙司法人事委員

會中，八名非司法人員成員由國會任命，另外十三名來自司法

體制；不過除了司法院長是當然委員之外，其他十三名來自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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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體系委員還是經由國會任命（Guarnieri 2001）。 

Hammergren（2002）指出，雖然歐陸和拉丁美洲新興民主

國家都設立司法人事委員會，要來解決司法獨立與司法可問責

性之間緊張關係的問題，但是兩者卻有不同的動力來源，歐陸

國家希望透過司法人事委員會來增加對司法的控制，以要求司

法對於民主政治做出負責的回應。但是拉丁美洲國家的例子卻

是要透過這個機制來追尋司法獨立，擺脫過去威權政權對司法

的控制。會有這樣的差異，當然來自不同的政治歷史背景。拉

丁美洲的國家幾乎是剛剛民主化的國家，過去的司法幾乎控制

在威權政黨之下，因此追求司法獨立變成他們首要的目標。台

灣的改革派法官和檢察官們致力於追求司法獨立，多少和威權

體制控制司法的歷史經驗與遺留下來的問題有關。 

在這些例子中，義大利的個案最值得我們參考。義大利九

零年代的政治和台灣現在有一點類似，充滿了貪污腐敗（用台

灣的說法就是黑金政治）；其次，義大利的檢察官和法官幾乎

有同樣的地位，到現在這一特徵至少和台灣還是有一點類似。

即使如此，它的司法人事委員會成員中，來自司法體系的成員

共有二十二名，其中二十名由司法人員自己選出，另二席是 the 

Court of Cassation 院長和檢察總長，其他十一席非司法人員代

表，由國會任命十位，總統任命一位律師。義大利的司法體制

幾乎是所有歐陸體系中最獨立的。這樣的司法獨立性也是導致

在九零年代，義大利對於政治人物的貪污調查進而引起整個政

治體系崩解的關鍵因素（della Porta 2001）。但是，我們亦不能

忽略義大利的司法體制也最缺乏民主可問責性（Di Federico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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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司法人事委員會和人審會作比較的話，台灣的司法

體制比起義大利更走向司法獨立的極端、更缺乏民主政治的監

督。台灣法院的人事升遷調動和懲處制度（也就是人審會的運

作），幾乎不受民主政治的介入和監督，人審會完全沒有政治

部門（行政權和立法權）的代表，不管是當然代表還是所謂民

選人審委員，這些人審委員都是法官，而且只有法官才有權力

選出這些人審委員（見下述討論）。就筆者所知，很少有民主

國家的司法制度像台灣一樣採取如此極大化、缺乏民主監督的

獨立制度：法官的任命相當簡單且具有終身職，而其升遷、調

動等幾乎不受民主政治的影響。事實上，整個司法院除了大法

官之外，沒有任何法官受過民主政治的考核和檢驗。台灣的司

法體制由過去的鎮壓或是依賴模型轉變為統合自主模型：從過

去作為維護國民黨威權政權的工具之一，轉變為一自主隔離的

團體。至今台灣還缺乏一套司法體系受監督的制度，司法獨立

和偵查不公開，變成部分司法人員逃避民主監督的藉口。為了

瞭解這問題的起源，我們必須先探討台灣司法獨立改革的歷史

過程，特別是關於司法人事權的改革和抗爭。我們將先分別簡

略的描述司法人事權和檢察人事權的改革過程，再來進一步比

較人審會和檢審會的差異。 

參、司法人事權改革：人事審議委員會和人事處長 

雖然本文主要的重點在於這一次檢審會的運作，但基於下

列幾個理由，我們必須從法官的人事權改革開始談起：第一、

在台灣檢察官的地位到底屬於法官還是行政官，雖然一直是個

爭論不休的議題；然而在國外，對於檢察官身份也有很不同的

處理方式，例如義大利幾乎把檢察官的身份等同於法官，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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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則視為行政官。無論如何，到現在檢察官和法官在台灣仍被

許多人都視為「司法官」，他們在許多方面是相類似的，而檢

察官保留司法官屬性一直是部分檢察官的訴求；現階段台灣民

間版的法官法草案，依然把檢察官列入司法官的範圍。本文做

為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主要在處理實然面問題，而不是討論

到底檢察官應該被當作行政官還是法官此一應然面的問題；因

此在本文中，我們將把法官和檢察官一起討論。第二、法官的

改革早於檢察官的改革，檢察官的改革運動策略和目標，多少

受到法官的影響。 8 第三、我們可以比較人審會和檢審會運

作，可以更容易凸顯出問題的爭議所在。 

    就廣義的司法體系而言，最早發動改革的是律師公會（胡

蕙寧 1994, 205-259; Winn and Yeh 1995）。但台灣司法體系內部

的實質改革，係於 1993 年底在台中地方法院展開，主要是以

台中地院三○三室改革派法官為主要的行動者。他們一開始的

主要改革目標不是人事權，而是最直接影響司法獨立的事務分

配。事務分配是司法獨立的重要關鍵。如果特定類型的案件早

就分配給特定法官審判，那麼要維持司法獨立、公正審判是不

可能的。事務分配改革是司法獨立中的「小學問、大關鍵」（受

訪者 73）。案件操縱和人事操縱是危害司法獨立的兩大關鍵，

事務分配回歸法官會議是打破案件操縱的第一步。第一次針對

事務分配運動推動改革，來自台中地方法院三○三室，這裡是

接下來連續好幾年法院改革的領導核心。台中地院三○三室和

                                                 
8 關於法官和檢察官改革運動之比較研究，請見王金壽、翁逸姝和陳慧娟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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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院改革的核心成員都不超過十人。9 他們除了推動事務

分配改革運動，還推動司法預算獨立入憲、廢除裁判書送閱制

度、以及羈押權回歸法院等。 

事務分配改革的成功，給予這些年輕改革法官一個機會，

重新思考整個司法體系，也同時給予他們一個繼續推動改革的

動力。這個改革也同時給這批有相同理念，但分散在不同法院

的法官們一個機會，互相認識對方。可是，如果人事控制無法

被打破，事務分配的改革成功還是不能確保司法獨立。Peter 

Russell曾論證：「對於危害司法獨立而言，人事升遷過程比法

官任命還要嚴重」（2001, 16-17）。即使民主化程度比台灣還要

進步的日本，人事調動也是司法內部控制一個重要手段

（Ramseyer and Rasmusen 2003）。10 在戒嚴時期。台灣司法體

系的人事控制是相當嚴重的，因為台灣的司法人員任命過程相

對來說比較簡單和容易，只要能通過司法人員的考試和訓練，

就可以被分配為法官或檢察官。11 這並不是說國民黨沒有控制

司法人員的考試和訓練；反之，有強烈反國民黨意識的考生幾

乎不太能通過考試（受訪者 99; Winn and Yeh 1995, 576-78）。

同時，法官和檢察官的訓練和軍事訓練有許多相似之處。司法

訓練所也經常更改學生成績來操縱學生的分發。在戒嚴時期，

司訓所甚至調用一些來自情治單位的人員，來監視和調查受訓

學生。不過，我們必須強調的是，這種帶有黨化色彩的訓練，

                                                 
9 對於三○三室的簡介，請見田習如 1994; 陳東豪 1994; 王金壽 2003a。 

10 其他國家案例見Guarnieri and Pederzoli 2002; Magalhaes 1999。 

11 關於司訓所的研究，請見劉恆妏 2002; Ku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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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幾乎已經不存在。 

國民黨在戒嚴時期時，對於司法人員的升遷控制相當成

功。幾乎所有佔據司法體系重要職位的人員，都是國民黨籍。

有些高層司法人員，如前司法院副院長洪壽南還特別感謝國民

黨對他的栽培（司法院史實紀要編輯委員會 1982, 114）。有時

司法人員還得加入國民黨以求得升遷。一位司法人員在幫國民

黨解決一件政治司法案件之後，在司法院一位高層擔任介紹人

之下加入國民黨，因而被升為地檢署首席（相當現今的檢察長）

（受訪者 116）。12 司法院行政廳（2004; 2006）最近對於幾位

退休大法官進行口述歷史，顯示多位大法官都參加過革命實踐

研究院，也有幾位（如陳瑞堂和林明德）在擔任首席檢察官或

院長前後加入國民黨。褚劍鴻則是為了真除首席檢察官，參加

革命實踐研究院。 

即使到了台灣民主化初期，台灣的司法體系還是有一套清

楚的「升遷圖」。13 在都市的法院比在農業地區的好，北部比

南部好，本島比外島好，西部比東部好。一般來說，台北地院

是許多法官爭取進入的法院。同時，台灣的司法體系有一相當

嚴重的階層化情況。一個剛出司訓所的法官，經常被分配到農

業區的法院，他／她首先必須經過兩次的考核，由候補法官晉

升為試署法官和實任法官。接著必須想辦法調至較好（較大、

                                                 
12 相當諷刺的是，這位司法人員在政黨輪替之後，繼續受民進黨重用。 

13 一位司訓所 23 期學員，不接受這種升官圖，在分發時將一偏遠地檢署填

為第一志願。此事還驚動法務部人員詢問是否「填錯了」（受訪者 99）。關於

對此升遷圖的討論，請見台北市法友社（第二場司法人事制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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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地區）的法院。下一步是升為地方法院的庭長或是高等法

院的法官。最後則進一步爬升擔任法院院長或是高等法院庭

長。 

在司法獨立改革之前，台灣法院的工作量相當重且分配不

均。庭長的審判案件約只有一般法官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

而院長根本就不用審判任何案件，只作司法行政的工作。更重

要的是，如果當上庭長或院長，可以擔任相當長久的一段時

間，有些還被稱為「萬年庭長」。如果一個法官要升遷，還必

須要得到院長的推薦。這些院長也對法官打考績，這會影響法

官的年終獎金和升遷。資歷深淺（司訓所期別）在此升官圖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它的作用和在軍隊中相差不多。一些改革

派法官認為：「升遷圖是司法獨立的天敵」（受訪者 62）。 

司法院的人事審議委員會（簡稱「人審會」）控制決定司

法人員的升遷、懲處和調動。在 1994 年，人審會一共有二十

一名委員。十一名為當然代表，來自擔任重要的司法行政職位

的人，如司法院長和最高法院院長等。其他十名代表由各層級

法官選出。在 1994 年之前，所謂的票選人審會代表，經常是

由院長所指派。 

在 1994 年，十名票選人審會代表中，七席由地方法院選

出，兩席由高等法院選出，一席由最高法院選出。三名改革派

法官（林輝煌、康樹正、黃瑞華）參選地方法院的人審會代表，

三人全部當選。接下來幾年，改革派法官推出的代表幾乎都能

順利當選。在改革派法官參加人審會之前，它的運作是一個黑

盒子。除了司法院負責司法行政的官員之外，沒人知道它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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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運作的。它最多只是個橡皮圖章，通過司法院送來的人事案

而已。 

當這三名改革派法官進入人審會後，一切完全改觀，即使

他們還是絕對的少數（廿一分之三）。接下來連續幾年，在人

審會會議中經常發生爭執，改革派人審會委員抵制任何可疑的

人事案。雖然這些改革派人審會委員無法提議任何的人事案，

但他們的確成功地抵制一些操行可疑或有爭議性法官的人事

案。這種抗爭的局面，直到改革派法官呂太郎在 1998 年擔任

司法院人事處處長之後，才告一段落。 

當時擔任司法院長的施啟揚，在 1998 年任命改革派法官

呂太郎擔任人事處長。14 他在擔任院長的第一年時，似乎還沒

注意到人審會和人事處的重要性，他甚至沒有出席人審會。第

二年出席人審會之後，面對改革派人審委員對一些人事案的質

疑，施啟揚承認對一些人事的無知，才開始注意這問題（受訪

者 59; 受訪者 89）。 

如果人審會是人事案的最後權力決定機構，那麼人事處就

是這些人事案的提供來源。在過去，人事處長經常由現任地方

法院院長來擔任。例如在呂太郎之前的郭仁和（司訓所九期）

與洪政雄（司訓所十一期）都是一審首長，同時是相當資深的

                                                 
14 一種最簡單也最便宜的論點，就是認為施啟揚要收買改革派法官。這種說

法低估了人事處長職位和此事的重要性，也顯示出對於改革派法官的無知。

如果要收買，更簡單的做法，或許是提名他們擔任地院庭長或是高院法官。

事實上，另外幾位改革派法官林輝煌、張升星和陳賢慧，後來都相繼拒絕擔

任更重要的職位。林輝煌和張升星現都在地方法院擔任法官，陳賢慧則在高

分院擔任法官，都沒有兼任任何司法行政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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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這些法官在接任人事處長之前，都已經與司法院長相當

熟識，也得到其信任。呂太郎此人事案有幾個特點：第一、呂

太郎當時已經是改革派法官的重要成員之一，由他擔任人事處

長，具有指標性意義；第二、呂太郎是司訓所二十四期結訓，

同時只在台中擔任地方法院法官，在這之前沒有擔任過其他重

要職位（例如庭長）。他的人事案，對於司法院階層化的人事

體制而言，如果不是地震的話，也是一大挑戰；第三、呂太郎

和施啟揚在過去幾乎沒有私交。相反地，呂太郎曾經在司法改

革會議上，因為裁判書是否需要事後送閱，和司法院起正面衝

突，而導致呂太郎等人後來在台中地院發起「箱子還您、獨立

還我」運動。 

呂太郎就任人事處長，代表改革派法官在人事權上，從過

去在人審會被動的把關轉化為主動進行改革，最明顯的莫過於

呂太郎執行「免兼庭長」一事。雖然庭長任期制是司法改革會

議的決議，但此決議並沒有強制性。15 此免兼庭長行動導致許

多法官的反彈，甚至到監察院去檢舉施啟揚和呂太郎並提起訴

訟。但繼任施啟揚的翁岳生留任呂太郎，繼續執行高院法官免

兼庭長。此案到 2002 年，大法官做出第五三九號釋憲，指出

免兼庭長與憲法第八十一條法官身份保障之意旨並無衝突，法

理之爭才告一段落。 

呂太郎在擔任人事處長三年之後，因他個人自己設下的標

準（比照庭長任期），而請辭此職位。接任他職位的是同樣相

                                                 
15 這些司改會議決議，並不必然會被執行。民間司改人士就曾經表示，司法

改革會議的會議實錄三大巨冊當枕頭很好睡（施啟揚 200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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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具有改革意識的周占春法官。周占春和呂太郎一樣，同是司

訓所二十四期結訓，也同樣在擔任人事處長前並無擔任過任何

重要的司法行政職。16 簡而言之，自施啟揚擔任司法院長之後

（同時也是改革派法官參與人審會和擔任人事處長的時候），

政黨和司法院高層即無法完全控制影響人事；相反地，改革派

法官一直在人事權上，佔有一定的角色。17

即使單獨就司法獨立這個面向，這些改革運動也沒有完全

成功。這一波改革成功的地方是一些較直接妨害司法獨立的機

制，例如事務分配、送閱制度及參與人審會，但一些較細微、

間接的機制，這些改革者並沒有成功。例如，司法體制內的階

層化問題，除了免兼庭長有部分的成果之外，許多重要議題並

沒有被接觸。18 即使是免兼庭長部分，其進行的過程也不是一

直線發展持續進行，甚至有一段時間免兼庭長的政策並沒有被

執行（受訪者 134）。台灣的司法體制至今還是有很嚴重的階層

化問題。雖然台灣憲法對法官身份終生保障是維持司法獨立的

一個重要機制，但階層化卻阻礙了司法獨立。只要有升遷機

制，法官的審判就可能會受到影響（Cohen 1991; Klerman 1999; 

Sisk, Heise, and Morriss 1998）。法官可能以表現不獨立的方式

來尋求升遷的可能性（Georgakopoulos 2000, 223）。同時，很

有可能會妨害司法獨立的兩次書類送審（由候補到試署和實

                                                 
16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呂太郎和周占春在卸下人事處長職位之後，未像過去

人事處長一樣立即擔任地方法院院長職位，而是回歸審判工作。 

17 不過，此影響力隨著幾位改革派法官回歸審判工作，以及不再參與人審會

的運作，近幾年有逐漸減退的現象。 

18 一位受訪者只給司法階層化的改革打了五十分的成績（受訪者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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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也沒有被這些改革派法官注意到。簡而言之，台灣司法體

制內部的階層化是現階段妨礙司法獨立的最主要因素，台灣的

司法體制越來越有可能走向日本的司法體制，見不到直接明顯

妨害司法獨立的機制，而是透過細膩的人事升遷來馴化和控制

法官；不是直接由外部控制（政治部門控制任命和升遷等人事

權）來影響法官，而是主要透過內部機制來進行（Haley 1995; 

O’Brien and Ohkoshi 2001; Ramseyer and Rasmusen 2003）。19

這些司法獨立改革的侷限性，多少和這些改革派法官所運

用的運動策略有關。如果我們要用最簡單的方式來描述他們的

改革運動策略，那就是「以法治作為一個運動策略」（the rule of 

law as a movement strategy）。這些司法獨立改革運動基本上都

沒有更改任何法律（受訪者 73），只是廢掉不合理的行政規定

或是依法來執行（例如事務分配）。簡而言之，這些改革派的

主張，只是要求實際的運作回到法律所規定的，而不是去更改

這些法律條文。另一個促使這運動改革成功但又侷限了改革的

規模和深度的原因是，這些參與改革者有意的將這些運動「去

政治化」（受訪者 85; 受訪者 95; 受訪者 98）。在這些體制內的

改革過程中，我們幾乎看不到政治人物和民間社會運動團體的

參與。這些參與改革運動的重要成員，不僅沒有和外界的政治

社會改革力量進行連結和合作，即使在司法體制內部，在完成

部分改革之後，立即完全回歸到審判工作，除了少數兩位之

                                                 
19 不過，筆者必須強調一點的是，在台灣的法官任命過程和資格，尚未做根

本性的改變之前，這些內部控制有一定的功能和必要性。也就是，如果未來

台灣法官任命過程有改變，這些妨害司法獨立的內部控制手段，就不應該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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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幾乎沒有擔任任何重要的行政職位，其中的一位成員甚至

拒絕了許多重要的職位。20

這樣的去政治化的運動策略或許可以部分的解釋，為何國

民黨和司法院沒有全力打壓和抵抗這些改革運動。不過，誠如

William C. Prillaman 在對拉丁美洲所做的比較研究中，警告我

們不應忽略了司法改革的真正本質：司法改革不只是單純的去

政治化的行政議題，它最基本的本質就是一項政治行動，即使

最單純的司法行政管理改革，都可能帶來相當的政治意涵和效

果。司法改革或許不需要政治化，但它很清楚地需要政治力的

支持，才能進行全面且一致性的改革工作。去政治化的司改行

動不僅經常失敗，即使成功，也只是局部性和有限的（2000, 

7-9）。 

肆、檢察人事權的改革 

1998 年民間司改會在立法院推動〈法官法〉。如果此草案

通過，檢察官將喪失司法官屬性，變成單純的行政官。對部分

檢察官而言，這樣將更不易偵辦黑金案件，而且更容易遭法務

部的控制。〈法官法〉對於檢察體系的影響將是革命性的發展。

但是法務部長廖正豪對於這樣的立法發展，幾乎不聞不問。廖

正豪擔任過調查局長，即使他擔任法務部長之後，還是繼續控

制調查局（受訪者 68; 受訪者 78; 潘仁偉 1998）。因此，只要

他還能控制調查局就能控制案件的調查，即使檢察官失去部分

權力也無妨。事實上，如果檢察官變成單純的行政官，反而有

                                                 
20 這些重要職位包括了地方法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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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法務部控制案件和檢察官（受訪者 61; 受訪者 99）。 

法務部對此事的缺乏關心，導致檢察官的集體行動。1998

年五月四日，十三名檢察官開始組織檢察官改革協會（簡稱檢

改會），提出四項目標：捍衛檢察官的司法官屬性、建立協同

辦案組織、主任檢察官推薦票選制度，和基層檢察官評鑑檢察

長（陳瑞仁編 1999）。一名發起檢察官表示，他們不願意成為

政爭工具或是情治單位的橡皮圖章（陳瑞仁編 1999, 11）。他

們宣稱只要給於他們適當的辦案資源，他們將掃除台灣的黑金

（陳瑞仁編 1999, 1）。在兩週之內，有三九一位（超過 95％）

的地檢署檢察官，參加了檢改會。不過我們不該被這數目誤

導。許多檢察官加入檢改會是為了自身利益：如果民間版法官

法通過，檢察官喪失司法官屬性，也同時喪司法官專業加給，

這可能會影響到三分之一的薪水（受訪者 101）。 

雖然一開始的檢改會成立宣言中，並沒有提到「檢察官審

議委員會」（簡稱檢審會），但隨後立即對檢察人事權提出相關

建議。例如當時檢改會召集人劉惟宗檢察官，在「就檢改會版

司法官法立法原則請教部長七問」中的第一問是關於「檢察長

官任用民主化、公開化」，第二問「確立檢察長任期制」，第五

問「人事審議委員會民主化」，第六問「實任檢察官地區調動

准用實任法官之保障」。這些都牽涉到人事權問題以及檢察官

身份保障和獨立問題。 

法務部對於這些訴求幾乎毫無回應。而關於人事權關鍵的

檢審會，法務部也僅在檢審委員選舉辦法以「直接選舉」來代

替「間接選舉」，也就是改變過去各地檢署先選出代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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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這些代表選出檢審委員，轉變為由各檢察官分區選出檢審

委員。但是即使這是小小改變，也提供了檢改會成員抗爭的管

道。 

檢改會最重要的行動是參與檢審會。檢審會和司法院的人

審會功能有部分相似；不過檢審會是個黑機關，它的權力遠比

不上人審會，不像人審會對司法院的人事案進行審議、具有實

際的決定權，只能對法務部長做人事建議。同時檢審會的主席

是法務部次長而不是法務部長；相對地，司法院長是人審會的

主席。檢審會一共有 17 位委員。由地檢署檢察官選出 6 名代

表、高檢署 1 位、最高檢察署 1 位。檢改會在第一次參選時贏

得所有地檢署代表參與檢審會的席次。 

檢改會參與檢審會有兩個方式削弱國民黨和法務部的控

制：第一是打破檢察體系的升官圖。檢改會舉辦票選推薦主任

檢察官。過去幾個遭國民黨打壓的檢察官都名列前茅，例如朱

朝亮和楊大智。雖然這個票選活動沒有任何約束力，只是個參

考名單，但是只要法務部所推出的人事案不在票選推薦名單

上，檢改會所推薦的檢審會代表，就會在檢審會上抵制此升任

主任檢察官的人事案。檢審會同時也評鑑檢察長，迫使這些檢

察長必須注意基層檢察官對他們的評價，而不只是接受法務部

的控制。 

第二個功能是保護基層檢察官。在檢改會成立之後，立即

接到數個檢察長被指控介入辦案的投訴（陳瑞仁編  1999, 

29-31）。同時，也保護基層檢察官免於受到不當的處罰。例如，

法務部在打擊屏東地檢賴慶祥和廖椿堅之後，繼續處罰屏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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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第三位檢察官何克昌。此處罰案後來在檢改會的檢審委員努

力下被撤除。21 上述這些作為都是檢改會參加檢審會後，為使

檢察體系脫離政治控制而進行的努力；然而，這些努力並未維

持很久，特別是到了 2000 年，檢改會重要成員相繼投入特偵

組、站在辦案的第一線之後，對於檢察制度改革的推動轉向立

法過程，檢審會已無法做為保護改革檢察官的地方了。 

檢改會和其他民間司改團體在長期努力推動修法之下，在

2006 年取得重大進展。首先，檢察總長的任命方式，改為總統

提名、經國會通過之後任命。另一個重大的歷史進展是，檢審

會取得合法性地位。和本文相關的重點是檢審會委員的組成方

式，「民選」檢審委員改為九位，超過「官派」（當然）委員的

八位，「這是基層檢察官劃時代的重大勝利」（陳瑞仁 2007），

但也因此對法務部產生極大的危機，唯恐完全失去人事權，因

此「打死不退」（陳瑞仁用語），不願意將一、二審檢察長之遴

任與遷調，交給檢審會審議。 

不過，我們必須強調一點的是，檢改會除了在成立之初全

力參選檢審委員，之後並無強力參加檢審委員選舉。而在此屆

檢審委員中，也只有陳鋕銘檢察官可以算是檢改會成員；相反

地，有數位是參與檢察官協會的檢審委員。簡而言之，這一次

檢察長人事案的衝突，是法務部長與基層檢察官衝突。 

 

                                                 
21 何克昌案有另一個特殊地方，在於法務部以「積案過多」來懲處他。案件

管理也是法務部控制檢察官的手段之一。檢審會在討論何克昌案時，檢改會

的檢審委員和法務部派出的檢審委員，互相拍桌對罵（受訪者 115）。 



 
 
 136《台灣政治學刊》‧第十二卷第二期‧2008/12‧〈司法政治專題研究〉

伍、比較人審會和檢審會 

一般而言，經常會將人審會與檢審會作類比，因為兩者都

是對於法官和檢察官的人事調動和懲處，有相當大的決定權，

同時兩者的組成方式也非常的類似。但我們將指出在「司法獨

立」與「民主可問責性」上，人審會與檢審會所呈現出來的政

治性質相差甚大。 

司法可以向很多人負責。它可以向獨裁者
22 也可以向人

民負責。在當代民主政治之下，司法體系應該有兩個任務要達

成。第一、取得民主的合法性，也就是它的權力來源和它的人

員（如法官）必須經過民主的程序，取得正當性和合法性。第

二、司法不是為統治者效忠，而必須回應民主社會的需求。第

一個目標在民主政治中是最根本的司法政治問題，也是較容易

達成的目標，將是我們下面討論的重點。 

人審會中的司法院長勉強可以算是政治部門的代表。不

過，當時司法院長暨大法官翁岳生，其經歷幾乎在學術圈和擔

任大法官。某種程度，我們可以說，政治任命的司法院長被「司

法化了」，而不是將民主政治的影響力帶進司法院。同時，必

須強調的是，司法機構是三權分立下最缺乏民意基礎或是民主

政治合法性的機構。在台灣三級法院的法官們都缺乏民意基

礎，他們的任命，只有象徵性的政治基礎。 

我們先來了解人審會委員的職責與組成方式：司法院人審

會依法審議各級法院法官、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之任免、轉

                                                 
22 關於希特勒統治下的法官，請見Mulle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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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遷調、考核、獎懲等事項。該會審議案件之幕僚作業，由

司法院人事處擔任之。司法院人審會設置委員二十四人，由司

法院院長、副院長、秘書長、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行政法院院

長、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司法院各業務廳廳長、高等法

院院長及最高法院法官代表一人、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及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委員推選代表一人、高等法院法官代表二人、高等

行政法院法官代表一人、地方法院法官代表七人為委員。「民

選」和「官派」人審委員各佔一半，分別有十二位。 

其次，是檢審會的職責與組成方式：法務部檢察官人事審

議委員會，審議高等法院檢察署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檢察官之任免、轉任、遷調、考核及獎懲事項。

法務部部長遴任檢察長前，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職缺

二倍人選，由法務部部長圈選之。檢察長之遷調應送檢察官人

事審議委員會徵詢意見。法務部檢審會檢察官審議委員會之成

員，其中九名委員由全體檢察官選出代表，另由法務部長指定

四名委員，檢察總長及其指定之代表四名，共十七人組成。「民

選」九位，「官派」八位。 

表面上，我們看到了兩個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和功能非常相

似，但在民主可問責性和司法獨立上，卻有根本性的不同。就

組織的功能和權限而言，兩個委員會都是掌管人事調動、遷

調、考核、獎懲等事項。在組成成員方面，兩個委員會都是法

院和檢察體系的內部成員，一半或以上的委員都是由各級法院

法官或檢察署檢察官選出，而且越基層的單位，選出的代表也

越多；而且兩個委員會基本上都沒有政治部門（如國會或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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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系指派）的代表。23 更重要的是，這兩委員會同樣完全沒

有經過民主政治部門的同意之後才任命的。簡而言之，司法體

系內部主導了兩個委員會。 

但是人審會和檢審會對於政治部門之關係，卻有根本上的

差異。司法院人審會的主導人事權者是司法院長，他可以「主

動」提名相關人事案。司法院長雖然是政治任命，但有兩個因

素降低了此人事權的政治性格。第一、誠如前面所言，當時司

法院長同時是大法官，而翁岳生的經歷幾乎在學術圈和擔任大

法官，沒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資歷和經歷。因此，政治任命的

司法院長被「司法化了」，而不是將民主政治的影響力帶進司

法院。而前任司法院長施啟揚雖是政治人物出身，但卻極力切

斷司法與政治的關係。第二、所有人事案都必須經過人審會的

審議，而人審會的成員全部是法官，而這些法官幾乎沒有政治

經歷、也沒受政治部門的考核和檢驗，這些法官們相對不容易

體會政治和社會對於司法的要求與期待。簡而言之，人審會的

運作幾乎沒有來自政治部門的影響力。因此人審會即使對於相

關人事案有爭議，也幾乎得不到政治部門的關係與注意。 

檢審會和政治部門之間的關連，卻有很大的不同。首先，

就如本次檢審會衝突所顯出的議題關鍵點，檢審會並沒有權力

決定所有人事案，特別是重要關鍵位置，如一、二審檢察長；

檢審會只能被動地被諮詢。其次，法務部長與司法院長雖同時

是政治任命，但他們與政治部門的關係，有很根本之不同：司

法院長的人事案是經總統提名、國會通過之後才生效；同時，

                                                 
23 當然司法院長和法務部常次是介於模糊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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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司法院長此職位並無任期保障，但在司法院長必須同時具

有大法官身份之下，大法官任期多少給了司法院長此職位一些

保障；24 此外，在司法獨立的旗幟之下，政黨或是政治人物要

影響司法院長，要冒很大的風險。相反地，法務部長則完全受

限於政治人物或是政黨，隨時都可能喪失他的職位。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政治任命的司法院長被司法化了，

但司法體系出身的法務部長卻是被政治化了。台灣和過去一些

歐陸法系國家及日本一樣，政治部門經常是透過司法體系內部

控制來達到控制、馴化司法體系和它的人員，司法體系內部有

一套機制來排擠司法異議份子或將他們聲音降低到最小。在馬

英九擔任法務部長時期，甚至不是對於檢察體系最有權力的

人。他對於檢察體系的影響力還輸給幾位內部的檢察長。在馬

英九之前，法務部長這個職位，對於政治人物而言，並不是一

個重要職位。馬英九過去和檢察體系沒有太多接觸，不太瞭解

檢察體系也不太能控制檢察體系。25 這一點在台灣政黨輪替之

後，並沒有根本性的轉變。例如代表民進黨的陳定南對於檢察

體系的人事和現況並不瞭解，因此陳定南重用了許多過去威權

時期訓練、被國民黨所重用的檢察體系內部人員，例如經常被

提及的謝文定和蔡碧玉（受訪者 135）。 

                                                 
24 前任司法院長施啟陽在一次和李登輝會談之後，被暗示立即請辭。缺乏大

法官身份的司法院長幾乎無任何職位上的保障。 

25 擔任過高檢署檢察長的陳涵和劉景義比起馬英九，對當時對檢察體系更有

實權。一名受訪者親眼目睹，當馬英九在講話時，陳涵「閉目養神」（受訪

者 101）。而劉景義在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時，雖然馬英九規定任何檢察官參

加政黨活動將受處罰，他還是參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議。劉景義的確受到「口

頭警告」，但不當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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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情形在施茂林接任法務部長之後也沒有改變，這可由這

一次的檢審會看出。事實上，檢審會的主席是民進黨籍的法務

部政次李進勇，而法務部長根本未參加檢審會。照一般常理

說，李進勇應該更具政治性格。然而，由於李進勇（或是民進

黨）對於檢察體系的生態與人事不瞭解，他幾乎不太有所作

為，根本無法執行民進黨所交代的人事案或是政策。一位受訪

者（受訪者 135）更指出，李進勇在擔任檢審會主席，在主持

議事時相當公正且幾乎無強勢作為。很明顯這一次檢察長人事

案，代表民進黨的李進勇應該不是關鍵人物；但相當諷刺地，

李進勇卻因此事請辭檢審會主席。但是，民進黨並非完全無法

影響檢察人事。這次人事案就是法務部長一個人在決定，因此

只要政治人物或政黨可以決定法務部長的去留，即使是司法體

系出身的法務部長也勢必被迫「政治化」，那麼政治勢力就可

以影響重要的檢察人事案，而且檢審會並無實權決定一、二審

檢察長人事案。不過，從陳定南到李進勇的例子，也可以看出

現有政治勢力對於控制司法的有限性。陳定南和李進勇身為民

進黨的政務官，對於檢察體系卻沒有深入的瞭解，也因此為了

瞭解和控制檢察體系，他們必須跟既有檢察體系內部保守勢力

結合。這多少能說明，為何在國民黨執政時期被重用的保守派

檢察官繼續被重用；相反地，一些有改革意識的檢察官仍遭受

打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楊大智檢察官。 

除了以上的差異之外，我們必須注意到另一個非制度上但

在實質上的差異：司法院長和法務部長不可能親自決定每一個

人事案，他們必須有一幕僚群來協助他們。司法院長的人事調

動主要幕僚是人事處長，如我們所言，已經有幾位改革派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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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過人事處長。檢察體系的人事運作則幾乎相反，改革派檢

察官從未有人進入法務部擔任重要幕僚，而幾位被法務部長所

重用的檢察官，從謝文定到王添盛，都是既有傳統保守勢力或

是國民黨所重用栽培的人。26

簡而言之，我們比較人審會與檢審會的最根本差別是：人

審會幾乎缺乏民主可問責性。除了幾項人事案之外（如大法

官），民主政治幾乎很難影響司法人事。而人審會的運作很少

得到政治人物的關注。相反地，檢審會表面上有過半的民選檢

審委員，但因法務部長控制一、二審檢察長的人事權，檢察體

系的獨立性遭嚴重侵蝕。但我們不能忽略：由於法務部長可以

影響決定檢察人事權，因此也可以使得檢察體系有更大的民主

可問責性。如果法務部長因為人事調動的不當，人民可以透過

民主程序（如選舉），來更換法務部長或是執政黨。台灣的法

院遠比檢察體系來的獨立，但也更缺乏民主可問責性，也更容

易發生「法官寡頭式的專制」。 

面對這些問題，幾位有改革意識的檢察官或是政治人物，

紛紛要求修法，要將一、二審檢察長的人事權納入檢審會審議

事項中，簡而言之是進一步往檢察獨立去發展。這個運動策

略，事實上是自台中地方法院三○三室發動改革以來，即採用

之。也就是以「內部民主」來對抗「外部政治勢力」。雖然這

                                                 
26 一位評審指出民進黨與檢察體系之關係，需要更仔細深入的分析。為何陳

定南和檢改會只有短時間的蜜月期、為何民進黨沒有實現它執政前的許諾對

檢察體系進行改革、司法檢調體系在民進黨執政策略到底扮演何種角色、民

進黨到底多瞭解檢調體系的生態等等這些重要問題，都已經超越本文的範

圍，必須等待日後研究才能回答。一位改革派檢察官對於這些問題，有親身

經驗的反省，請參考陳鋕銘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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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改革派法官運用了一些其他的運動方式（如開記者會），但

從事務分配改革到參與人審會的選舉，基本上是透過民主動員

的方式。即使在提出改革訴求時，民主理念也經常是他們所訴

求的重點之一，例如他們要求事務分配過程之「民主化和透明

化」（呂太郎編 1994, 6）。簡而言之，在台灣民主化的大環境

之下，這些改革派的法官以「民主」作為訴求，來抵抗原有司

法體制中的階層化和所謂的「司法倫理」等。這樣的動員訴求，

相當成功地動員了許多不是核心成員的法官來支持改革運

動。這些民主化措施基本上是擴大了基層法官的權力，相反地

則削弱了司法院控制能力。也就是說，如果這些改革成功的

話，基層法官的權力就會擴大、自主性會增加。從利益觀點去

分析，多少可以解釋為何這些改革派的訴求會得到其他法官的

支持。但是，這些改革派法官的「民主」定義是相當狹窄的：

它只侷限於司法體制內部的民主化，而並沒有進一步去討論司

法體制和其他政治社會部門之間的關係。他們也沒有討論司法

體制在一個民主政治體制下應該扮演的角色，更沒有討論司法

體制如何向民主政治或是人民負責，或是換個說法，沒有討論

司法體制如何受民主政治監督的問題。 

這個侷限性可由改革派法官第一次參選人審會委員的訴

求看出。 27 當時參選的兩位法官林輝煌和康樹正提出七點訴

求，其中的第二點：「建議修改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選

舉辦法，減少當然委員之名額，增加法官選舉產生之委員名

                                                 
27 另一個例子是 1995 年由這些法官所發起的修憲請願運動，主要也是在法

院體系內部進行，而不是和外部的政治社會團體結合推動改革。關於此修憲

請願運動，請見呂太郎編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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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並放寬選舉資格，取消考績為競選資格之限制」（呂太郎

編 1994, 204）。他們要求的是增加人審會的民選法官代表，而

不是增加來自政治部門（國會或是行政部門）的代表。我們不

能否認的是，這個訴求在當時有其時代進步的意義。當時（1994

年）國會雖然已經全面改選，但另一重要的政治職位──總統

──則尚未民選，同時在過去威權體制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之

下，增加政治部門的代表無異是把過去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司法

獨立拿來當賭注。 

同樣地，檢改會成員也有類似的訴求，要求人事審議委員

會的民主化（陳瑞仁編 1999）。法律學者林鈺雄在 1998 年 11

月 6 日自由時報上以「以『民主自治』徹底改造檢察體系：由

下而上、逆向操作才能重建檢察官威信」為標題的投書，是此

論點的代表作。他指出「徹底改造檢察體系，只剩一條救亡圖

存的活路：由下而上的專業自治與內部民主」（轉引自陳瑞仁

編 1999, 230）。他完全沒有提及外部民主有無幫助檢察改革之

可能性。 

為何這些改革派法官和檢察官，會選擇以司法體系內部民

主，來做為追求司法獨立的運動策略，而完全忽略了更大的民

主政治體系的問題？簡而言之，他們在追求司法獨立的過程，

完全忽略了司法可問責性的問題。對於這個侷限性，筆者願意

以較同情的立場來理解之：第一種可能，是這些改革派法官檢

察官，缺乏民主理念素養。這一點似乎不太能成立，因為這些

改革派法官檢察官，多少受到台灣民主政治的洗禮，他們也同

時要求司法內部的民主，要指控他們完全缺乏民主政治理念，

似乎不太能成立。其次，多位改革派法官和檢察官個人有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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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可問責性理念；例如一位重要改革派法官並不反對法官

經由選舉產生，而另一位擔任過人審委員的改革派法官，在面

對一些檢察官提出由基層檢察官「票選檢察總長」此說法時，

堅定地指出：「如果檢察總長要由基層檢察官選出，那政黨輪

替到底有何意義？」。同樣具有改革意識的，並不只限於改革

派法官。一位改革派檢察官，在檢察總長任命方式改變之後，

主張更有民意基礎的檢察總長應比法務部長任命更多的當然

檢審委員。簡而言之，這些改革派法官和檢察官是具有相當司

法可問責性理念。 

如果他們不是因為缺乏理念，而拒絕採取更進步的運動策

略，那另一個可能理由是現實考量：台灣的民主品質。台灣的

民主政治的缺失與惡質，導致這些改革派法官與檢察官擔憂，

一旦將民主政治監督的機制引進司法體系，無異是引清軍入

關。第一、台灣威權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一直沒有改革完畢，

新興政黨對於司法獨立的尊敬與維護，也沒有比對手政黨高出

許多；引進政治力量做為監督司法的機制，無異是給予這些政

治力量有藉口干預司法。第二、即使台灣的司法體系缺乏外部

監督（或是過於獨立），但還是對台灣社會改造作出相當的貢

獻。就這一點，台灣和義大利的個案（Giglioli 1996）有點類

似。屏東地檢署是一代表個案（王金壽 2003b）。屏東地檢署

在 1990 年代中期，因為基層檢察官堅持檢察獨立，而才能掃

除當地黑金政治。但當時屏東地檢署跟義大利檢察官一樣，不

僅缺乏外部的民主監督機制，連檢察體系內部控管也幾乎蕩然

無存。如果當時法務部能對屏東地檢做好檢察體系內部的嚴格

控管，那屏東的黑金政治或許還是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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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們可以暫時接受，因為現實理由而無法建立監督司

法的制度，但我們必須考慮司法內部民主是否有達到預期的目

標。但這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果是法官自治，那麼法官的民

主素養和品質，將會決定人審會的運作以及整個司法品質。這

個問題在過去幾個改革派法官回歸審判本質之外，變得更嚴

重。原本這些改革派法官是帶著改革理念參選人審會委員，同

時對人事案進行嚴格把關。但是觀察這幾年人審委員的選舉，

即使原本較熱衷於司法改革的地院，似乎也少見以司法的理念

向全國法官訴求，而多由各個大的地方法院（如台北、高雄地

院）推出人選，自然形成以維護各地院自己的利益為重的結果

（受訪者 134）。這些人選委員經常替和他們同地院法官的人事

案進行辯護（例如該地院法官調高院或是升任庭長），而不是

站在全體司法體制對於司法人事進行全盤考量。說得更淺白一

點，部分人選委員負有選民（法官）壓力。 

司法無法完全不受社會影響。法官的民主素養是否會比一

般大眾更好，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是最近的人審會運

作，我們不僅沒看到司法改革的理念，相反地，卻看到倒退的

情形。或者，我們可以說司法內部的民主品質只不過是反應了

台灣民主政治品質。首先，有法官以和人審會職責不相關的交

互詰問制度作為競選政見，卻獲得高達近四分之一的選票（黃

文博 2005），同時這位競選法官過去已經有被法官自律的案

例。其次，2005 年的人審會中，三位過去參與改革行動法官的

人事案（黃瑞華、康樹正和呂太郎），遭遇到不同程度的質疑

和抵制。一些所謂民選人審委員幾乎以政治手段來審核這些人

事案，也不太願意遵守法律的基本觀念。例如，他們以投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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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來決定康樹正的人事案，卻拒絕以表決方式來決定呂太郎的

人事案。28

一些新聞媒體和部分法官（在司法院內部的法官論壇討論

中），將此次人審會運作的現象（受訪者 134），多少責怪於司

法院長翁岳生無法有效主持人審會議。此種論點並沒有觸及到

問題核心。如果有人該被譴責的話，那應該是法官的民主素

養。這些人審會委員是法官們透過民主程序而選出的，就如我

們一般老百姓選出台灣的立委一樣。但很可惜的是，在過去法

官自治是一個擺脫不當行政干預的改革理念，而如今在政治力

干預消失之後，法官自治卻變為保守反動的藉口。 

同樣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檢察官身上。例如過去檢改會舉

辦過票選主任檢察官與評鑑檢察長。但一些檢察長在檢改會出

現之後，立即改變身段，討好基層檢察官以得到較好的評鑑。

有些過去配合法務部打壓改革派檢察官的檢察長，後來也得到

相當高的評價。現在檢改會已停辦票選推薦主任檢察官和評鑑

檢察長。檢審委員選舉也有類似的情形，不再是帶有改革理念

的檢察官出來參選，而多由各個大的地方檢察署推出人選；部

分當選的檢審委員中，都背負著選民的壓力。除了即將有可能

升遷調動者之外，一般檢察官並不是很關心檢審委員選舉（受

訪者 135）。 

簡而言之，司法體系的內部民主，或許可以作為抵抗司法

高層的不當介入個案與人事調動之策略，但司法體系人員的民

                                                 
28 關於這次人審會相關新聞報導，請見王文玲 2005a; 2005b; 黃錦嵐 2005a; 
2005b; 2005c和劉鳳琴 2005a; 20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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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理念似乎並沒有高於台灣一般社會大眾很多，因此司法內部

的民主自治沒辦法達到預期的目標。不過，對於監督司法或民

主可問責性這問題不是完全沒人注意，例如民間的司法團體和

律師公會等，是對台灣司法現狀提出批判和建議最多的一群

人。我們下面將繼續討論，他們如何回應這問題。 

陸、民間版「〈法官法〉草案」 

忽略司法獨立與民主監督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只有這些改

革派法官和檢察官，也包括了民間司改團體。29 以民間司法改

革基金會為主導的數個團體，聯合提出「民間版法官法草案」，

很可惜的在這草案中，我們看見了和改革派法官同樣的盲點和

侷限性。歷年來各版本的民間版法官法，30 都沒有給予人審會

的組成方式應有的關注。民間版法官法草案要求司法院人事自

治化、透明化，同時指出「司法行政民主化乃世界各國之潮流」

（請見〈法官法〉草案總說明 2005 年版）。但是民間版和司法

院版的爭執點之一在於人審會委員，民選（或更明確地說是「法

官」選）和官派代表（或更明確地說是「當然代表」）31 的比

例高低。這兩個版本的共同盲點，就是所有人審委員都是法

官，完全沒有政治部門的代表。 

                                                 
29 當然，另一忽略這議題的還包括政治人物，他們是根本忽視司改的重要

性。為何他們無視司改的存在和重要性，是一非常有趣的議題，但這已超出

本文的範圍了。 

30 筆者手上的版本是 1998，2001 和 2005 年三版本。筆者要感謝司改會提供

此資料。 

31 用「官派」來形容，不太符合事實。因為這些擔任「當然代表」職位的人，

大部分他們的人事案也是經過過去人審會的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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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爭執點在於評鑑機構的設立與位階。民間版法官法

草案堅持必須成立法官評鑑基金會；這同樣地有類似的盲點：

法官評鑑基金會的董事成員是由法官、檢察官、律師、學者和

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完全沒有來自於民主政治部門所選出的代

表，更嚴重的這些代表是由司法院長從各團體所選出的名單中

遴任，而不是透過總統或是國會的同意來任命。 

民間版法官法草案第三十八條：「法官評鑑基金會設董

事，置董事九人，由法官代表一人、檢察官代表一人、律師代

表三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各兩人組成；由董事互推一人擔

任董事長。 

一、法官部分，由法官票選三人，送請司法院院長從中遴

任。 

二、檢察官部分，由法務部推舉三人，送請司法院院長從

中提名兩人，辦理檢察官票選。 

三、律師部分，由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各地律師公會各

別推薦應選名額三倍人選，送請司法院院長從中提名應選名額

兩倍人選，辦理全國性律師票選。 

四、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由司法院長提名，經司法院人事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遴聘。」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法官遴選委員會的組成方式。民間版

法官法草案第十五條：「（法官）遴選委員會由委員十九人組

成，任期為兩年，得連任一次，司法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任主

席，其他法官代表七人、考試委員一人、檢察官代表三人、律

師代表三人及法律學者、社會公正人士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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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產生之方式如下： 

一、法官部分，由司法院院長提名應選名額三倍人選，送

請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從中審定應選名額兩倍人選，交各法

院法官票選。 

二、考試委員部分，由考試院推派。 

三、檢察官部分，由法務部推舉應選名額三倍人選，送請

司法院院長從中提名應選名額兩倍人選，辦理檢察官票選。 

四、律師部分，由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各地律師公會個

別推舉應選名額三倍人選，送請司法院院長從中提名應選名額

兩倍人選辦理全國性律師票選。 

五、法律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由司法院院長遴聘。」 

如果我們比較民間版法官法草案與現實中檢審會、人審會

的運作，以及部分改革派檢察官提出檢審會改革方案，其中最

大的差別即在於律師與法律學者角色，以及組成份子的多元

化。這些律師們所提出的法官法草案中顯示出，他們根本不相

信這些法官、檢察官們有自治的能力和意願，因此唯有外部的

專業人士律師才有可能做好監督他們。 

不過這樣的法官法草案會有幾個重要問題產生。第一、如

果律師們無法相信法官、檢察官可以自治，為何人民要相信律

師也可以自治？多了律師的參與是否就能改善情況？律師團

體是否能比法官和檢察官更能自律？是幾個有待檢驗的問

題。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即使律師團體是最早發動司法改革

的，至今也不見律師公會或民間司改團體有討論要提律師法。 

第二個問題，這些組成份子幾乎是法律人佔了絕對支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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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這有可能變成像紐西蘭一樣被批評為「自我選擇的法律

特權階級」（self-selecting lawyerly caste）並且排除任何可能挑

戰法律體系主流的理念（Allan 2006）。也更不可能回應社會變

遷的需求。 

第三個問題，也是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誰來任命這

些法官評鑑基金會董事和法官遴選委員會的委員？雖然這些

選出委員過程各有差異，但沒有一個是經過民主政治的任命。

最極端的例子，是由律師團體所選出的代表。律師公會只是一

民間團體，然而法官法草案卻允許該團體在缺乏民主合法性、

未受民主檢驗的情況下，代表人民行使權力任命法官。同時產

生嚴重問題是，法官和檢察官還需接受評鑑，而其審判或偵查

也經常受到上級審的約制與再檢驗，但對於律師部分，卻完全

沒有此一機制。 

簡而言之，民間版的法官法還是在統合自治模型之下運

作，只是過去權力由法官獨佔，現在則增加了律師和學者來分

享，而不是朝向回應或是消費者取向模型。民間司改會前執行

長王時思（1998）曾經為文，要求「有權力的人，就應該受監

督」。問題的關鍵是：誰來監督「監督者」？誰來評鑑「評鑑

者」？我們如何確知這些評鑑基金會的董事或是法官遴選委員

會的委員，是否真能反應人民的心聲？人民又如何監督他們？

難道這同樣享受權力的評鑑基金會的董事或是法官遴選委員

會的委員，就可以免於被監督？法律人應該盡最大努力幫助人

民提升民主的品質，而不是以專業或是司法獨立之名來逃避人

民的監督，不管是法官、檢察官，還是律師。簡而言之，這是

一部缺乏民主政治理念和可問責性的法官法草案，任何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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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存有一點點希望和信心的人，都應該對這份法官法草案持

保留態度。32

柒、結論：重新思考人審會和檢審會 

「法律無能治理，治理是一種行動，而法律無法行動」（The 

law cannot rule. Ruling is an activity, and the laws cannot act）

（Sanchez-Cuenca 2003, 62）。唯有人才有可能進行行動，這也

是為何法律專業人士為何在法治中佔據著關鍵的角色，這也是

為何司法人事權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 

在一本討論全球十幾個國家法官任命方式的書中，33 Peter 

H. Russell在最後的總結中說：「從前面十九篇關於任命法官文

章中，可以得到一個清楚的結論，無論這任命過程是如何的建

構，政治它永遠存在」。他同時也同情地理解說：「企圖去將法

官任命過程隔離於政治之外，是一個可以理解的人類渴望」

（2006, 420）。他更進一步的指出，把所謂的政治勢力排除在

法官任命過程，只是掩蓋了政治勢力介入影響法官人事權的事

實，我們只有全面性的面對政治對司法的影響，才能取得一較

平衡的制度。日本是一個可借鏡的個案：日本過去的一黨獨大

導致了司法與政治菁英之間的聯盟，而所謂將政治排除在法官

人事權之外，事實上是統治聯盟將司法政治排除在社會大眾的

                                                 
32 憲政學者相信人民有能力來決定憲法意義的，包括了Tushnet 1999; Kramer 
2004。 

33 Appointing Judges in an Age of Judicial Pow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from 
around the World一書出版於 2006 年，包含十幾個國家的個案研究，從先進

民主國家到威權主義的中國及國際法庭，均有討論。值得台灣關心法官和檢

察官人事權者做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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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爭辯之外（O’Brien 2006）。 

在本次檢審會衝突事件之後，一些改革派檢察官力主將

一、二審人事權納入檢審會審議的項目之一。此作法當然是把

台灣的檢察獨立更邁向前一步，但卻不一定會增加檢察體系的

民主可問責性。其次，這樣的作法似乎只有局部性地解決問

題。對於民主可問責性與司法獨立之間的關係，缺乏一全面性

的檢討。在這之中，澎湖地檢署吳巡龍檢察官的看法與建議顯

得非常特別與可貴，他是少數從制度來思考解決這問題的人。

吳巡龍在〈斬斷檢長任命黑手〉一文中（2007），建議應該成

立「超然之委員會」負責審議檢察官的升遷與調動。他同時建

議「增加檢察官互選委員至三分之二比例，檢察長遷調應經檢

審會同意，使檢察官包括檢察長之人事權由民主化之檢審會審

核，切斷行政部門干預檢察權的主要通路」。 

任何只要關心台灣司改前途與瞭解改革派檢察官的改革

與抗爭史的人，應該都能體會吳巡龍檢察官的用心良苦與悲

憤。但此建議案卻有幾個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第一、檢察體

系內部民主固然重要，但卻也不能對於檢察體系的民主可問責

性問題忽略。檢察體系到底要如何對民主政治（或是人民）負

責？或講得更淺白，我們如何確知檢察官是「公益代表人」？

第二、台灣檢察官的民主素養是否真的達到一定的水平？第

三、增加檢察官互選委員至三分之二比例是否能真的排除政治

干預，或只是換另一種形式的政治操縱與干預？ 

如果我們將司法院人審會、法務部檢審會以及由民間司改

團體所提出的法官法草案，放在一起觀察的話，其中一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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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最嚴重的缺失，就是相對缺乏民主可問責性。對於這樣的

缺失無疑是對於台灣過去司法不獨立的回應。Resnik（2005）

在討論各種法官挑選制度之後，相當懷疑是否可能找一個適合

許多國家或是長期適用的制度。影響我們對於法官角色定位的

其中一個因素，在於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信心。如果我們相信

民主政治或是人民可以產生出一個較有人性、公平和正義的社

會，我們當然要要求法官需要有更高的民主可問責性。34

各種法官選任制度的變革都受當時的政治社會條件的影

響。在台灣，由改革派法官所推動的參選人審會委員選舉，即

使是當時主要的訴求是司法內部的民主，而不是廣泛定義下的

民主，但在當時因為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追求司法獨立遠比

民主可問責性更有急迫性。35 也因此，改革派法官在過去所推

動的改革，很少被苛責缺乏民主可問責性。同樣地，九零年代

初期屏東地檢署在掃除黑金上，有相當輝煌的成績，但是這多

少和他們當時不願意接受法務部的控管有關。簡而言之，在司

法獨立和民主可問責性互相衝突之下，到底兩者之間的優先順

序為何，多少會受我們當下對於政治和司法體制的認知和判斷

的影響。一些人願意接受一個較缺乏民主可問責性的司法體

制，無疑地是在現實上受到台灣民主政治品質低落的影響。另

                                                 
34 美國一位非常受敬仰的聯邦上訴法庭法官Learned Hand（1958, 73）曾說：

「For myself it would be most irksome to be ruled by a bevy of Platonic 
Guardians, even if I knew how to choose them, which I assuredly do not. If they 
were in charge, I should miss the stimulus of living in a society where I have, at 
least theoretically, some part in the direction of public affairs.」  

35 筆者要特別感謝一位評審，指出在不同的歷史和社會脈絡之下，司法獨立

和民主可問責性之間的優先順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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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會影響司法獨立與民主可問責性的關鍵，在於我們對於民

主政治的信心。如果我們不相信民主政治可以自我修正的話，

那我們必須考慮賦予司法更大的獨立與角色。 

歐陸及拉丁美洲國家關於司法人事委員會的經驗，可以讓

我們做為參考，其中有幾點可以值得做為借鏡。第一、司法人

事委員會組成成員的多元化，除了部分司法人員之外，我們也

看到部分非司法成員代表。此一組成方式可以同時兼顧司法專

業與社會需求。第二、大部分國家的司法人事委員會組成成

員，不管是司法內部所選出或是律師，都是經過民主政治的洗

禮，而取得民主合法性，例如經過總統或國會任命；也就是這

些司法人事委員會的委員必須向有民意基礎的政治人物或是

機構負責。如果我們以民間版法官法草案為例，我們應該要求

法官評鑑基金會董事和法官遴選委員會委員，都經由國會通過

後任命。 

即使此一制度性的安排，是解決民主可問責性與司法獨立

之間兩難問題的一個較好方案，但我們必須注意，制度只是影

響司法品質好壞的眾多因素之一。我們經常看到有好的制度，

但卻得不到的好的結果。例如，改革派檢察官和民間司改團體

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新制度：檢察總長改由總統提名、國會通

過。但新制度產生下的檢察總長陳聰明，從開始被提名到獲得

國會同意不久，即出現許多爭議性的行為。同樣地，如果威權

政權下所訓練、提拔和重用的司法官，在政黨輪替之後，繼續

被重用，那麼政黨輪替對於司法可問責性有多大的意義，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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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商榷的議題。36 司法制度必須有司法專業人員才能運作，

但是，我們過去的研究太過於注重於法條的訓練，太缺乏對於

這些司法人員人格特質的討論。 37 而司法人員人格特質的改

造，其困難度將遠高於制度的改造。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29 日，最後修改日期：2008 年 9 月 30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08 年 10 月 12 日） 

 

                                                 
36 民進黨在政黨輪替之後，繼續重用過去國民黨所提拔的檢察官。同時，陳

定南在擔任法務部長時，向總統府推薦美麗島事件起訴檢察官林輝煌，擔任

台灣的大法官。 

37 美國學界對於過度強調憲政理論而忽略法官人格特質研究的批判，請見

Tushnet 1992; Sherr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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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Taiwan, this problem is particularly serious in Taiwan’s 
prosecutorial system. In 2007,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ransferred and 
appointed chief prosecutors. Nine members of the Prosecutorial Council 
who were elected by prosecutors boycotted these personnel cas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how 
reform-minded judges used the Judicial Council to reform the judiciary, 
while reform-minded prosecutors used the Prosecutorial Council to 
reform the prosecutorial system. However, both of them ignored the 
importance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because of the poor quality of 
Taiwan’s democracy. This paper offers a proposal in which some 
members of the Judicial Council are politically appointed while some are 
elected by judges and prosecutors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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